
三门峡市伯阳学校2023年一年级新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原则

坚持免试划片、相对就近入学原则。按照市教育局划分的区域招生，保障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含可以随班就读残疾儿童）就学。 

坚持以实际居住地为主、分批招生原则。学校招收的适龄儿童必须在划分区域内有合法稳定住所，并长期与监护人共同居住。 

（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诚信原则。学校依规制定招生简章，全面推行“阳光招生”，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招生区域

依据《三门峡市2023年主城区小学招生区域划分》，三门峡市伯阳学校小学部招生区域为：
商务中心区东至大岭南路，西至迎宾大道，南至高铁沿线，北至仰韶大道区域（含锦润家园、博丰悦玺台）。
三、招生计划
我校今年共招收一年级新生8个班，计划招收400人。
四、招生对象

小学新生招生对象为学校区域内有固定住所，且年满 6 周岁（2017年8月31日以前出生，包含8月31日）的适龄儿童。

五、招生时间

1.网上预约登记（2023年8月20日8:00—8月21日12:00）

8月20日8:00-21日12:00期间，家长登陆“线上三门峡”手机 APP，根据学校招生区域、实际居住地、户籍信息等，符合我校报名条件的学生，按招生批次，认真填报学生姓名、身份证号、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预报名学校、联系电话等信息，每名学生只能登记一所学校。

2.现场资格审核（2023年8月22日8:30—8月25日18:00）

8月22日8:30—8月25日18:00，区域内学生到校现场资格审核

8月25日下午，按空余学位的数量招收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招满为止。

特别提醒：现场审核具体时间以学校发送的短信通知和预约平台反馈信息为准，请注意查看通知。

六、招生报名流程

（一）网上预约登记（图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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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资格审核流程

         出示预约平台反馈信息或学校通知信息（校门口）
                  家长领取报名序号（校门口）

家长休息等候室（尚德楼二楼2201、2203室）


资格审查室（一）               资格审查室（二）

（尚德楼二楼2202室）         （尚德楼二楼2204室）
                                           

居住证明、户籍证明、两寸照片2张及其他相关材料


现场资格审核、证件审验、填表登记、网上信息录入

1.家长根据我校通知的时间，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学校完成现场资格审核、证件审验、网上信息登记等流程。

2.每位报名新生只允许一名家长带学生到学校，完成现场审核报名程序。

温馨提示：

1.只能填报符合招生区域条件的一所学校，不符合区域条件登记预约的，将在现场资格审核中被取消资格。

2.请家长务必在学校通知的时间内完成现场审核，以免影响正常的报名秩序。
七、招生批次、条件及所需材料
第一批次

1.招生条件（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即可）
（1）有主城区户口，监护人在学校区域内有产权房，并在产权房实际居住；

（2）有主城区户口，适龄儿童与监护人在主城区唯一居住地是学校区域内直系祖辈房产，三代同户籍同居住（儿童出生后户口无迁移记录）；

（3）学校区域内符合《河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华侨子女在豫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实施办法》、《河南省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的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公安英模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华侨子女、见义勇为人员子女等；符合市委、市政府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待对象。

2.所需材料

（1）居住证明
①房产证明：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的应出具合法的购房合同、缴款收据、水电费、物业费条（5-7月）等相关证明；

②无房证明：有主城区户口，适龄儿童与监护人在主城区唯一居住地是学校区域内直系祖辈房产，三代同户籍同居住且儿童出生后户口无迁移记录的需提供监护人无房证明（无房证明可通过手机支付宝现场查询）；

温馨提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无房证明）

方法1：通过手机支付宝，属地选择三门峡，打开“市民中心”——“办事大厅”——“房产服务”，通过人脸识别后，可以查询“个人名下不动产登记信息”、“下载房产证”、“查看不动产办理进度”、“领取电子证书”等信息。

方法2：打开三门峡市不动产便民服务平台（http://zwfw.smxbdc.com:8080/bdckfsb/），点击“我要申请”，注册完成后点击不动产查询，选择不动产权证书或者证明，通过人脸识别后，点击下载：“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版）。
（2）户籍证明

有儿童户籍信息的家庭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

（3）两寸照片2张

（4）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警察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华侨子女、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市委、市政府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等要提供相关部门开具的身份证明。
注：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二）第二批次（第一批次招生结束后如有空余学位，将按照线下证件审核的报名先后顺序进行下一批次的招生录取）

1.招生条件

（1）无主城区户口，监护人在学校区域内有产权房，并在产权房实际居住； 

（2）有主城区户口，适龄儿童与监护人在学校区域内的居住地是其直系祖辈房产，三代同户籍（非儿童与监护人唯一居住地，儿童出生后户口无迁移记录）。

2.所需材料

（1）居住证明

房产证明：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的应出具合法的购房合同、缴费收据等相关证明；

户籍证明

有儿童户籍信息的家庭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

（3）两寸照片2张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三）第三批次（第二批次招生结束后如有空余学位，将按照线下证件审核的报名先后顺序进行下一批次的招生录取）
1.招生条件

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主城区长期居住。

2.所需材料

（1）居住证明

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 

（2）就业证明

监护人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务工合同或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等就业证明； 

（3）外出就读证明

户口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出具的外出就读证明；

（4）户籍证明

有儿童户籍信息的家庭户口本、监护人身份证；

（5）两寸照片2张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八、复印件要求

（一）房产证明

如有不动产证，则复印不动产证的内页；

如无不动产证，只有购房合同，则复印正式购房合同上的关键信息即可，比如购买人信息、房屋坐落、开发商盖章等内容。

（二）身份证

学生监护人（孩子父母）的身份证复印到一张A4纸上，正反面复印，一面孩子父亲，一面孩子母亲。

（三）户口本

孩子本人及孩子父母的户口本复印到一张A4纸上，一面为孩子父母，一面为孩子本人及户主信息。

九、相关说明

1.现场资格审核地点设置在三门峡市伯阳学校尚德楼（一年级），每半天审核报名人数限制在80人。每天早上8：30、下午3：00发放报名序号，凭序号报名，报名时需一名监护人带孩子一起到校。

2.8月22日—8月25日为区域内报名时间，如错过时间造成学生无法正常入学，由监护人负责。

3.窗口审核结束后，学校将进行信息录入，监护人需在报名信息表上签字确认。

4.学生监护人弄虚作假伪造证件造成学生不能正常入学,由监护人负责。

5.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小学部：0398-2955523   0398-2955524

                         三门峡市伯阳学校
                             2023年8月19日
